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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方园林涉嫌未履行规定程序担保 

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

师事务所。本所受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园林”、“上

市公司”或“公司”）委托，就公司涉嫌未履行规定程序的相关担保的解除事项，

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需要，本所就相关担保解除所涉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

查、审查和验证，并取得上市公司的如下声明和保证：上市公司已提供了本所为

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必须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

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

和完整；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公司所提供的副

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东方园林就相关担保解除事项向深交所提交说明之目

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核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现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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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嫌未履行规定程序担保事项的背景和概况 

（一）2019 年借款及担保概况 

根据东方园林提供的《借款合同》《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等文件，相关涉

嫌未履行规定程序担保事项概况如下： 

2019 年 3 月 22 日，东方园林原实际控制人唐凯与自然人魏绍娟签署《借款

合同》，约定唐凯从债权人魏绍娟处借款金额 8,480 万，借款期限为 30 日，自

2019 年 3 月 25 日至 2019 年 4 月 23 日。如实际出款日与合同约定起始日不一致，

应以实际出款日为起始日，期限顺延。 

同日，东方园林原实际控制人何巧女、东方园林分别在《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书》上签字、盖章，为前述借款以无限连带责任的方式向债权人魏绍娟提供保证

担保。 

根据东方园林的说明及其公告，对于上述事项，上市公司其他董事、股东大

会均不知情，未履行审议程序，没有披露该担保事项。 

（二）2019 年借款及担保产生的原因 

根据东方园林的说明，该笔担保发生于公司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受多因素

叠加影响，2019 年年初，公司刚性兑付集中。为此，公司多渠道筹措资金，用

于偿付金融债务。2019 年 3 月，按照民间借贷的惯例和出借方的要求，由唐凯

与魏绍娟签订了《借款合同》，何巧女、上市公司分别在出借方提供的《无限连

带责任保证书》上签字盖章。此外，唐凯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对该笔债权提

供担保。除返还给出借方的利息部分外，上述资金经由唐凯—何巧女的账户转进

上市公司账户，上市公司收到款项当日全部用于偿还到期承兑汇票及银行贷款。 

（三）2021 年 7 月达成和解协议 

因该笔借款发生违约，2020 年 7 月，债权人魏绍娟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唐凯偿还借款本金

84,800,000.00 元及利息，何巧女、东方园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各被告支付律师

费、保全担保费，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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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方园林说明，由于该笔借款资金由东方园林使用，而东方园林签署《无

限连带责任保证书》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各方对各自的法律责

任存在争议。 

2021 年 7 月 8 日，基于本案各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哈尔滨中院作出《调解

书》，确认各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唐凯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前给付魏绍娟

借款本金 76,016,256.00 元，借款利息 3,983,744.00 元；如截止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仍未足额支付前述借款本金和利息的，以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自 2021

年 10 月 16 日起按年 15.4%计算逾期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为止；如在 2021

年 10 月 15 日或之前足额偿还的，无需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二、北京东方园林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何巧女对本调解书第一项确定的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给付魏绍娟诉讼保全担保费 103,740.00 元；四、

案件受理费 687,935.5 元，减半收取 343,967.75 元，保全费 5,000 元，均由北京

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唐凯、何巧女承担连带负担”。基于前述《调解书》，

何巧女、东方园林就唐凯借款本息合计 8,0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7 月 15 日）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上市公司担保责任已实际解除 

（一）相关事实情况 

根据东方园林说明，公司持有对何巧女、唐凯二人应付股利合计为 6,840 万

元，并已将上述应付股利全额冲抵可能发生的还款义务。 

后续，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收到债权人魏绍娟出具的《确认函》，

魏绍娟承诺“不再就借款合同纠纷事宜追究东方园林法律责任”。 

（二）上市公司担保责任已实际解除 

基于以上，就魏绍娟与唐凯、何巧女、东方园林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债权

人魏绍娟签署并出具的《确认函》具有明确豁免东方园林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

且该《确认函》已交付东方园林，发生法律效力。据此，因魏绍娟已免除东方园

林担保责任，东方园林无需再基于和解协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东方园林担保责

任已被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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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为加强内控拟采取的相关举措 

根据东方园林说明，上市公司管理层将以此为戒，高度重视内控管理和信披

工作，加强公司财务管理、对外担保管理等内部控制措施，加强对公司各项审批

流程及审批权限的管控，严格执行在印章、证照使用方面的各项规定，维护上市

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 

四、核查意见 

基于以上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就前述担保

事项，债权人魏绍娟已明确确认免除上市公司法律责任，上市公司担保责任已实

际解除。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两份，副本若干，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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